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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

（星期一）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9 月 12 日通过邮件的方
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其中：独立董事方攸同先生、张连起
先生、张小燕女士共 3人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由董事长陆云峰先生主持，监事、高管列席。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和事前认可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

该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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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

（星期一）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9 月 12 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
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凌斌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增加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所

进行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是公司根

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9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1255 证券简称：博菲电气 公告编号：2023-058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浙江

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郭晔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任期自公司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如郭晔先生被股东大会选举为非独立董事，
届时将同时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本次补选郭晔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19 日

附件：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郭晔先生，1987年 10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2011年 5月至 2013

年 3月任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管理工程师；2013年 4月至 2018年 6月任嘉兴市新大陆机电有
限公司业务经理；2018年 7月至 2020年 3月历任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采购部主管、
采购部部长；2020 年 3 月至今任株洲时代电气绝缘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20 年 7 月至今任浙江云
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2020年 8月至今任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20 年 12 月至
今任株洲时代电气绝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晔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郭晔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3.2.2 规定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也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也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察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经查询
核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
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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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基本情况
（一）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概述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2023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与关联方株洲兆源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以下简称“兆源机
电”）、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新材”）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交
易内容涉及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出售产品、商品，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 1,920.00万元，2022 年同类交
易实际发生总金额 1,407.52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 4月 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

除上述已预计并履行审批程序的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外，根据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需对兆源机电及其附属公司和时代新材及其附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作出补充预计， 增加
与前述关联方发生的销售产品、商品业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600.00万元。 公司于 2023年 9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公司董事、监事全票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本次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本年度原预计
金额

本年度增加
预计金额

本年度增加预
计后金额

2023 年 1-8
月发生的交
易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方采购
原材料

兆源机电 原材料 依据市场
价格确定 200.00 - 200.00 2.02 194.58

时代新材 原材料 依据市场
价格确定 120.00 - 120.00 56.78 29.53

小计 320.00 - 320.00 58.80 224.11

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商品

兆源机电 绝缘产品 依据市场
价格确定 1,000.00 200.00 1,200.00 426.07 829.71

时代新材 绝缘产品 依据市场
价格确定 600.00 400.00 1,000.00 499.63 353.70

小计 1,600.00 600.00 2,200.00 925.70 1,183.41

合计 1,920.00 600.00 2,520.00 984.50 1,407.52

注 1：兆源机电包括其子公司东营欣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时代新材包括其子公司株洲时代华先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 2：2023 年 7 月，公司收购兆源机电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株洲时代电气绝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时代绝缘”）20%的股权。 截至披露日，兆源机电已不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时代绝缘的股权。

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 2023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株洲兆源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尚玉柱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株洲市渌口区南洲镇南洲新区 k02地块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工器材制造；电机制造；海洋能发电机组制造；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

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有色金属合金制
造；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五金产品研发；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新
材料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电工器材销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
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根据兆源机电提供的相关财务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
总资产 43,642.06 万元，净资产 13,918.15 万元，2022 年 1-12 月主营业务收入 92,639.29 万元，净利润
1,820.19万元。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该公司总资产 57,141.30万元，净资产 14,484.98万元，2023年
1-6月主营业务收入 26,179.51万元，净利润-433.17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该公司曾属于公司重要子公司持股 10%以上股东。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资信状况良好，在过往的交易过程中有良好的履约

能力。
（二）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华文
注册资本：80,279.8152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株洲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黄河南路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铁路运输基础设备制造；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认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高铁设备、配件制造；高铁设备、配件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
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
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
脂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
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铁路运输辅助活动；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模
具制造；模具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销售；
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
培训）；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认证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根据时代新材相关公开信息，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725,703.92 万元，净资产 632,854.81 万元，2022 年 1-12 月主营业务收入 1,487,236.70 万元，净利润
25,067.27 万元。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916,296.70 万元，净资产 645,577.56 万元，
2023年 1-6月主营业务收入 813,559.85万元，净利润 16,962.71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该公司属于重要子公司持股 10%以上股东。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资信状况良好，在过往的交易过程中有良好的履约

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一）日常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向兆源机电、时代新材采购绝缘材料、销售绝缘产品等。
（二）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公司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定价

原则，依据市场价格，结合实际成本、运费以及合理收益等因素确定最终交易价格。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关联交易均根据交易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 根据交易双方平等协商的进展及时签署

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将促进公司正常稳定的发展。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对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必要的；定价原
则为市场价格，具备公允性；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
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及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
保持独立，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五、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3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增加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是基
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所进行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
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增加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是基于业务需要， 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规划和发展需要，具有必要性；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价格公允；关联方按
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没有违反公开、公平、
公正原则。 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不会对
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我们一致同意增加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的关联交易均为保证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必要的经营行为，交易内容具体、连续，按市

场原则定价，交易公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四）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的同意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平、合理、公
允的定价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保荐人对于公司本次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1255 证券简称：博菲电气 公告编号：2023-060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

及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菲电气”或“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
地点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对募投项目“年产 35,000 吨轨道交通和新能源电气用绝缘材料建
设项目” 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因新增实施主体存在非全资子公
司，该事项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1715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00万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19.77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9,54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6,405.17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33,134.83 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2 年 9 月
26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
第 ZF11162号)。 公司已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管理，并与专户开户银行、
保荐人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1 年产 35,000 吨轨道交通和新能源电气用绝缘材料
建设项目 50,960.00 27,134.83

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3,000.00 6,000.00
合计 63,960.00 33,134.83

三、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情况
为满足公司经营需要，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35,000

吨轨道交通和新能源电气用绝缘材料建设项目” 拟新增全资子公司浙江博菲重能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博菲重能”）和控股子公司株洲时代电气绝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时代绝缘”）作为实
施主体， 对应新增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和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南洲产业园作为实施
地点。

序号 项目名称 新增前后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1 年产 35,000吨轨道交通和新能源
电气用绝缘材料建设项目

新增前 博菲电气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尖山新区

新增后 博菲电气、 博菲重
能、时代绝缘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尖山新区、浙江省嘉
兴市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湖南省株洲
市渌口区南洲产业园

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 - -

除上述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外，公司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募集资金投入额等均不存
在变化。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项目建设、环保等方面的审批或备案手续。

四、新增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博菲重能、时代绝缘将分别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与公司、开户银行
及保荐人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公司与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之间将通过借款方式具体划转募投项目实施所需募集资金。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本次新增实施主体情况和实际需求具体办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

立、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等相关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
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新增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1、浙江博菲重能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浙江博菲重能电气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30481MA2JEEUH2K
注册资本 2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狄宁宇
注册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杭平路 16号 9幢（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电工器材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电力电子元器件制
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电子产品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电机制造；电
动机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汽车零部
件及配件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机械零件、零部
件加工；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五金产品制
造；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仪器仪表销售；橡胶制品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
机械设备租赁；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电线、电缆经营(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与公司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
2、株洲时代电气绝缘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株洲时代电气绝缘有限责任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430221184293740K

注册资本 1137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郭晔

注册地址 株洲市渌口区伏波大道 118号（渌口经济开发区工业园）

经营范围
绝缘材料及制品、绝缘漆和树脂、云母制品和柔软复合材料、层压预浸料及其制品、聚酰亚胺薄
膜产品、芳纶纸及其制品、高分子成型材料及加工、原辅材料的开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及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水性涂料、水性树脂、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电气机械及器材的制造。（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 公司持股 90%的控股子公司

六、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系考虑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所作出的决策，有利于优化公司

的资源配置、优化公司生产布局。 本次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不影响募投项目的进展，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实现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七、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9月 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新增

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35,000吨轨道交通和新能源
电气用绝缘材料建设项目”在原实施主体博菲电气的基础上，新增全资子公司博菲重能和控股子公司
时代绝缘为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在原实施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尖山新区的基础上，新增浙江省
嘉兴市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南洲产业园为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 同意新增设
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新增实施主体情况和实际需求具体办理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的开立、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等相关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9月 18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新增

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公司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
并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 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
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我们同意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募投项
目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募集资金专户的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方可实施，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
施地点及募集资金专户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
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 保荐人对本次公司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事项
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

及募集资金专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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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公司 2023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3年 10月 10日（星期二）下午 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15 至当日下午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方式委托他人出席 现场会议和参加表决；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如果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3年 9月 22日（星期五）。
7.出席会议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2023年 9月 2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3）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杭平路 16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
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代表以下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

议案 2涉及关联交易。 上述议案所涉事项皆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进行中小
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单独计票结果公开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仅选举一名董事，不适用累积投票制。
三、会议登记事项
1.会议登记时间：2023年 9月 25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7:00）。
2.登记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杭平路 16号公司证券部。
3.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附件二）、股东账户卡

或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持股

凭证进行登记；
4.登记方式：现场、电子邮件或股东大会登记系统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可直接到公司进行股权登记，也可以电子邮件方式登记。 通过电子邮件方式登

记的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三），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证明复印件，并在参会时将
相关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交会务人员。 电子邮件须在 2023年 9月 25日 17:00 之前送达公司
证券部邮箱（secretary@bofay.com.cn），不接受电话登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还可以通过股东大会登记系统进行线上登记，在微信中搜索“博菲电气投资
者关系”微信小程序或扫描以下二维码，进入“股东大会”栏目，依据提示进行登记。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员：公司证券部 邵锦龙
联系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杭平路 16号
联系电话：0573-87639088
传真：0573-87500906
电子邮箱：secretary@bofay.com.cn
2.会议费用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七、附件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参会股东登记表。
特此公告。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19 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1255”
2.投票简称为“博菲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

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 10月 10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10月 10日上午 9:15—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如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
文件。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
勾的栏
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代表以下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及募集
资金专户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签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委托股数：
委托人所持股份性质： 委托日期：
受托人姓名(签章)： 受托人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有效期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1.请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表决意见的相应栏内直接打“√”；
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3.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4.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附件三：
参会股东登记表

股东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备注事项：
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章)： 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注：1.请用正楷字填写完整的股东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相同）：
2. 截止本次股权登记日 2023年 9月 2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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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19 日以
现场表决的方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唐安路 588号上海皇廷世际酒店三楼水晶厅召开， 本次会议
通知于 2023年 9月 15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审议监事 3人，实际参加审议监事 3人。 本次
监事会会议由监事张丹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全体监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选举张晓霞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止。
特此公告。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9 月 20 日
附件：张晓霞女士简历
张晓霞女士，中国国籍，1987年生，本科学历。2010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2010年 7月

至 2012年 3月，就职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3月至 2015年 4月就职于上海七皓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2015 年 6 月至今担任岩山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监事，2017 年 4 月至今担任西藏岩恒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规风控负责人，截至目前兼任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西藏岩恒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监事、灵译智慧出行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监事、宁波与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宁波渐
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吉林省博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等职务。

截至目前，张晓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下述情形外，张晓霞女士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
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1）张晓霞女士担任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监事，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最终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陈于
冰先生、陈代千先生分别持有该公司 10%的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叶可先生及傅耀华女士合计持有该
公司 60%的股份；（2）张晓霞女士担任岩山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监事，该公司系西藏岩山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叶可先生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3）张晓霞女士担任西藏岩恒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岩山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持有西藏岩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的股份；
（4）张晓霞女士与公司董事陈代千先生分别担任灵译智慧出行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监事、总经理；（5）
张晓霞女士与公司董事陈代千先生分别持有宁波与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90%的股份，张晓霞女

士担任该公司监事；（6）张晓霞女士担任宁波渐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公司董事陈代千先生持有
该公司 100%的股份。

张晓霞女士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
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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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亦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

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9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14:00-16: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9月 19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3年 9月 19日（星期二）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唐安路 588号上海皇廷世际酒店三楼水晶厅。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于冰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47）。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649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1,186,056,788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593,089,665 股（即公司总股本 5,724,847,663 股扣除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
131,757,998股后的股数）的比例为 21.205753%。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 27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816,748,278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5,593,089,665股（即公司总股本 5,724,847,663股扣除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 131,757,998
股后的股数）的比例为 14.602810%。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62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369,308,51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5,593,089,665 股（即公司总股本 5,724,847,663 股扣除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 131,757,998
股后的股数）的比例为 6.602943%。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会议。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数 1,082,030,6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229241%；反

对股数 81,990,55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912869%； 弃权股数
22,035,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857890%。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 436,778,6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80.764561%；反
对股数 81,990,5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5.160840%；弃权股数 22,035,63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4.074599%。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2：《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股数 1,081,635,6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195940%；反

对股数 80,670,92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801608%； 弃权股数
23,750,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002453%。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 436,383,6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80.691526%；反
对股数 80,670,92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4.916829%；弃权股数 23,750,226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4.391645%。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3：《关于拟增资并收购 Nullmax (Cayman) Limited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于冰先生对此项议案已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

642,822,473股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非关联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408,870,95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5.266040%；反对

股数 118,680,11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1.846948%； 弃权股数
15,683,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887012%。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 406,441,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75.154925%；反
对股数 118,680,1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1.945093%；弃权股数 15,683,24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89998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4：《关于拟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于冰先生对此项议案已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

642,822,473股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非关联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402,593,7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4.110507%；反对

股数 124,635,76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2.943280%； 弃权股数
16,004,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946213%。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 400,16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73.994202%；反
对股数 124,635,7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3.046350%；弃权股数 16,004,84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959449%。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5：《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股数 1,089,966,7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1.898362%；反

对股数 75,987,07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406698%； 弃权股数
20,102,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694940%。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同意股数 444,714,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82.232031%；反
对股数 75,987,07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4.050740%；弃权股数 20,102,955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3.717229%。

议案 5 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彭山涛律师和张宇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3028 证券简称：振邦智能 公告编号：2023-077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9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9 月 19 日 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9月 19 日 9:15-15:00 的任

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根玉路与南明路交汇处华宏信通工业园 4 栋会

议室。 现场会议提供了远程视频参会。
（三）会议召集人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唐娟女士主持召开。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股权登记日：2023年 9月 11日（星期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82,211,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4.1688％。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82,201,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4.1598％。 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9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 11,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0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1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90％。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了《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
权报告书》，公司独立董事阎磊先生作为征集人向全体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2.00项提案征集
投票权。 征集时间为：2023 年 9 月 12 日至 2023 年 9 月 15 日（每个工作日上午 9:00 －12:00，下午 13:
30－18:00），截止征集时间结束，独立董事阎磊先生未收到股东的投票权委托。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指派彭书清律师、严剑文律师在会议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就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问题，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提案 1.00 关于注销 2021年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届满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2,20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1％；反对 9,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5000％；反对 9,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5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2.00 关于调整 2021年激励计划公司层面部分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2,20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8％；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同意 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7143％；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89.285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
过。

提案 3.00 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2,20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8％；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7143％；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285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
过。

提案 4.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2,20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8％；反对 10,0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7143％；反对 1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285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
过。

提案 5.00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2,20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1％；反对 9,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5000％；反对 9,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5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
过。

提案 6.00 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2,20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1％；反对 9,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5000％；反对 9,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5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彭书清律师、严剑文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票数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0 日


